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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者
岳茵茵 朱熔均 见习记

者 王飞 通讯员 张蕾
马超) 5月15日，济宁市公安
局举行“第十个全国公安机关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
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公布了
5起经济犯罪典型案例，通报
全市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
济犯罪工作情况，并在新世纪
广场和社区内开展集中宣传，
揭露犯罪手法、传授防范知
识。

“一年投资保证6%以上
的 回 报 率 就 别 买 ，那 是 骗
子……”15日上午，济宁市新
世纪广场上，四五位老人正围

绕在宣传展板一旁，看着上面
的案例不时议论着。当日，济
宁市公安局组织市中、任城、
高新、北湖分局经侦大队，联
合济宁市检察院、济宁地方金
融监管局、人民银行济宁中心
支行等企事业单位，在这里开
展了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
传活动。

“现在骗子们的套路可是
太多了，我身边的朋友就有被
骗的。”展板一旁，60岁的石女
士告诉记者，现在老年人防电
诈意识不强，在周期短和高息
的多重“套路”下很容易上当
受骗。“日头渐高，老年人们大
多都喜欢在广场散步，这次活

动也是以老年人为宣传重点，
切实让‘高危人群’提高警
惕。”现场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警察同志，咱们老百姓
只要抵制住高息诱惑，就能防
范住诈骗，你说对不对……”

“这么说并不完全对，它们除
了高息诱惑之外，还会有多种
外衣，用来伪装自己。”同样的
议论声，也在解放路社区上演
着。而随着社区居民李大爷和
济宁市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常
文学的议论，展板上一则则案
例中，犯罪份子的外衣被抽丝
剥茧，展露出来。

今年以来，济宁市公安局
通过多种形式，提高群众防范

经济犯罪的意识，共印制宣传
资料10万余份，制作展板300
余块，悬挂横幅600余条，发送
公益短信2万余条，拍摄防范
传销微电影《如临深渊》1部，
制作《远离传销、理智理财》等
防范宣传视频16个，制作《不
是馅饼是陷阱》等微动漫3个。

“5月15日是全国经侦系

统打击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
宣传日活动，当前受国际、国
内复杂的经济形势，经济犯罪
仍然还处于高发阶段。”济宁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李
国介绍，通过宣传活动，教会
群众如何辨别什么是传销、什
么是非法集资，请群众务必要
知道，天上不会掉陷阱。

年年回回报报率率超超66%%，，小小心心落落入入““套套路路””
济宁公安重拳打击经济犯罪，一年立案1046起

葛相关链接

经经济济犯犯罪罪立立案案超超千千件件

涉涉案案价价值值3333 .. 66亿亿元元

免费保健足疗、足疚，
免费领取产品、购买套餐，
一定期限内高额返利……
结果，骗子非法吸收资金
460余万元，100多名老人被
骗。4月29日，汶上县人民法
院依法判处刘某、夏某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一
年零二个月，公安等执法
机关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300余万元。

这是5月15日，济宁市
公安局在“第十个全国公
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
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的案例。近年来，济宁
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将

“防控风险、服务发展”摆
在突出位置，持续组织开
展金融风险排查和非法集

资专项整治，严打非法集
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
罪以及多发性、民生性突
出经济犯罪。

2018年以来，全市共
立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046
起，抓获970人，移送起诉
5 0 4人，涉案价值 3 3 . 6亿
元，挽回经济损失7 . 9亿余
元。严打非法集资、传销等
涉众型经济犯罪，立案68
起，抓获 2 1 0人，移诉 1 2 7
人，涉案金额18 . 6亿元，挽
回经济损失2 . 8亿元。2019
年，先后从加拿大、香港劝
返2名境外逃犯，提前完成

“猎狐 2 0 1 9”年度任务目
标。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朱熔均 见习记者 王飞

酒酒后后滋滋事事““七七打打三三””，，均均获获刑刑一一年年
法官：偶发纠纷引起犯罪，不冷静、不懂法是主因

不不懂懂法法、、不不冷冷静静，，身身陷陷囹囹圄圄才才后后悔悔

法官说法———

“偶发的矛盾冲突，导致大
打出手。七名正值黄金年华的年
轻人将在监狱里度过一年多。”
法官介绍，暗中的7人非常后悔，
王某还曾悔悟地说：“人生最好
的时候，不应该在这里度过。”

“7个人年轻气盛导致身陷
囹圄，如果当时他们能冷静处
理，就不会发生这起案件。”谈
及此案时法官介绍，七名涉案
人员早早辍学，过早走入社会，

又埋怨父母管的太严，外出务
工摆脱家庭的管教。“这是一起
因偶发纠纷引起的犯罪，七人
均无前科，几个人在一起讲哥
们义气，见一人动手，其他人都
跟着上，而不是劝导，这说明他
们对法律认知的浅薄，心智也
不成熟。”法官提醒，遇到类似
事件时一定冷静处理，打架斗
殴对社会影响恶劣，构成犯罪
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构构成成寻寻衅衅滋滋事事罪罪，，最最高高可可判判刑刑十十年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寻衅滋
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
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
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刑法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
表现形式规定为四种：①随意
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②追

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
恶劣的；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
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
的；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
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
并处罚金。

刑法常识———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
者 岳茵茵 朱熔均 通讯
员 刑惠心 屈庆东） 7名
平均年龄23岁的青年，因“怀
疑对方骂了自己”而与3位少
年发生纠纷，旋即引发撕打，
3位少年均受伤。而以王某为
首的7人，因此被判刑一年
多。5月10日，济宁中院作出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王某等7人均获刑一年至
一年两个月。

23岁的王某初中毕业后
成了厨师，为尽早“财务自
由”来济宁打工，又与几位初
中同学取得联系。得知多数
都在干厨师，几人经常在一
起聚聚。

2018年8月1日凌晨1点
多，王某为迎接从外地来济
宁的朋友，叫上伙伴们一起
欢聚。酒后七人又去唱歌，
途经运河路广巨大厦门口
时，看到三位少年，当时就
怀疑3人骂了他们。一心想
去欢唱的7人没有理会，没
想到KTV已经关门。原路返
回时，两人骑着电动车走在
前面，正好看到3位少年还
在原地，就把电动车停在三
人跟前，质问：“你们刚才骂
我们了吧！”

随后，双方发生争执。
王某和其他几位朋友先后

赶到，矛盾升级，其中一位
少年因被王某的车灯照了
眼睛，随手按了按自己的车
灯。王某上去就是一拳，接
着双方打了起来。少年报警
后，七人一哄而散，其中两
人被民警抓到带回派出所
讯问。后经法医鉴定，16岁
少年小虎因鼻部骨折评定
为轻伤二级，其他两人轻微
伤。

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寻
衅滋事罪，依法对王某等七
人提起公诉。任城区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王某等七人在

偶发矛盾纠纷中随意殴打他
人，致一人轻伤，两人轻微
伤，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
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
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
和罪名成立。

2019年2月27日，济宁市
任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判处王某等七人一年至一年
两个月不等有期徒刑。一审
判决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因经济赔偿问题上诉至济宁
中院。5月10日，济宁中院作
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展板前，民警以案说法，吸引很多市民围观。 本报记者 朱熔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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